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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中国法治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探索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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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需要法学支撑才能建成，由此提示出法学支撑力。就法学对应性和法学

承载力来看，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法学加以引导。随着哲学实践化，马克思主

义一经诞生就直面法治现实，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成为历史必然。必然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被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加强，初步支撑中国法治建设并取得较大成

就。因为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结合现实问题进而优化发展，最终

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足够有效的法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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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法治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支撑

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制度背景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即在中国逐渐实现法治。就其一般性来说，法

治是法律居于主导地位的治理状态。法治是一种国家治理状态，涉及方方面面，极为复杂。如何配制好

各种法律因素以促成良性的治理，非常考验法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现代法治建设影响极为深远，要求

体现出深度的法律自觉。如果不能展现高度的法治能动性，就会在法治建设中出现较多失误。现代社

会体系高度一体联动，一个环节的错漏往往导致其他环节的连锁反应。所以，法治建设必须高度审慎而

且准确，才能避免由不必要的试错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浪费甚至国家震荡。因此，必须深刻理解法律运动

的规律并设计最适合本国法治建设的整体图式。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更需要作为法治推动力的国家展现高深的法治智慧，以切实推动法治建设。

法治智慧首要由法学理论加以体现。建设什么样的法治，怎样去建设法治的各项目标，需要深刻理

解法律及其发挥作用的不同体系化方式。因此，法治建设必然要在一定法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完成。

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 P23) 同理，没有法治的理论，也不可能有正确

的法治实践。法治理论只要深刻而且彻底，就能抓住法治建设规律，就能够被民众所接受。

从实践视角观之，法治建设需要法学支撑。以西方为例，资本主义法治建设是在其法学理论的支撑



下才得以孵化并实现的。不论是自然法学、实证主义法学还是社会法学等诸多法学形态，显然都能在其

法学覆盖范围内引导西方法治的建设。适应资本主义法治建设的西方法学理论，能否支撑中国社会主

义法治建构? 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必须与使其得以立足的社会制度同质并进，才能产生

同向指导力。显然，如果以西方法学指导中国法治建设，会产生错位社会制度的法学不对应。由此得出

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法学才能支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深刻指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2］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

法学，也应该体现这一根本标志。由法学支撑的中国法治建设，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资源呢?

结合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的法学引导来审视，这一问题就转换为，建设中国法治应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

义法学? 而结合现实，马克思主义法学又怎样才能支撑起中国法治的建设?

就法治本身来说，它分为不同种类，如古代法治与现代法治，东方法治与西方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与

资本主义法治。不同法治类型，显然需要不同的法学体系加以支撑。由此，就提出法治与法学相对应①

的问题。

如果古代法治建设用现代法学去指导，恐怕不可能建成。而用中国古代的法学思维去引导现代西

方法治建设，则更难以发挥出足够的法学功效。必须建立法治与法学的适切对应和承载，才能促使法学

支撑法治。由此提出法学支撑力这个范畴，即法学对法治的对应与承载的性质和能力。其中，首先需要

考察的是法学对应性。

法学对应性，指法学适应法治建设需求的属性及其程度。法学对应性显示了法学与法治的正相关:

法学对应程度高，意味着其法学理性更加符合法治需求，由此促进法治建设的效用相应就大; 反之则小。

关键在于法学认识是否能够匹配法治建设。高度匹配法治的法学，可以占据法学主导地位并且据此展

现意识能动性，以促进法治建设稳固推进。相反，低度匹配法治的法学则难以有效促进法治建设，当然

就会被排斥到边缘甚至被封杀。

法学对应性，实质上强调的是法学与法治在性质与方向上的契合。法学与法治性质相合，才能同向

共振，打开聚力通道而形成合力效能。法治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与其对应，根本在于其法治性质与体系化

要求。法治性质又根源于其得以立足的社会制度。匹配法治的制度基础②的法学，能够产生制度加乘

效应，可以有效凝聚法治合力而促进法治建设。法学错位法治的制度性质，则会产生制度排异，不仅不

能凝聚推动力以促进法治建设，反而会催生离心力并阻碍法治建设。

根本而言，法学对应性主要涵盖法学对应制度性质、法学对应制度阶段③和法学对应制度基础催生

的法治趋势三方面。就具体对应来说，法学应该与社会制度性质内在一致、找到法治建设的社会支撑力

量、设计符合制度阶段和法治趋势的抽象法治体制。就法治本身来说，法学对应性体现为: 认识基于制

度基础的客观法治体系、设计实现客观法治的制度路径、根据制度趋势描摹未来法治图景以引导法治趋

·25·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法治与法学相对应，既包括法学怎样与法治对应的问题，也包括法治怎样与法学相对应的问题。就意识形态来说，

法学意识表达社会制度的内在要求，法治建设也不能超出意识形态的限度而异质化建设。这是我们对待法学对应

性问题时所应该强调的部分。
不同性质的法治，其运行模式和制度基础完全不同，对法学的要求也迥然相异。不同性质的法治，制度基础不同，会

产生各异的运行路向和运转波长。正如苹果不能嫁接在猪腿上，与法治不同性质的法学也难以促进法治前进。
就法治建设来说，制度阶段非常重要。如同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经济社会化刚开始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时的法

治建设，与在经济大幅度社会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法治建设，会呈现很大不同。与此类似，社会主义在初级阶

段和中级阶段，在落后大国建设强为跨越型的社会主义法治( 即国家强行推动社会向社会主义法治靠近) 与未来自

然演进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必然呈现阶段性的差异。



优建设。由此判断，契合上述几个层面的法学，能够满足法治建设的对应性要求，也就是对应性高的法

学。否则，法学对应性就需要调整甚至否弃。

法学对应性意味着法学的根本要求，一定要紧密匹配法治的制度基础。仅有方向上的契合，还只能

在法哲学层面上排布法学合理性，更具有直接意义的是提出系统化的法学措施。而它们在理论上展现

出相应的承载法治具体建构的能力，即法学承载力。仅仅有对应性的部分，某个法学还只是在方向上保

证法治建设; 只有具备足够的法学承载力，法学才能具体促进法治建成。如果说法学对应性是其根本，

则法学承载力就意味着对法治具体建设的塑造能力。只有具备足够的具体建设支撑能力，法学才能在

系统化之后，有效支撑起法治的建构①。需要强调的是，在法学承载力的实现过程中，在非根本的直接

范围内，甚至可以嫁接其他性质的法学技术而实现自体优化。如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某些

司法技术来为自己服务。而这就为集合其他性质的法学技术，进而为本国法治建设服务提供现实可能，

也是法学具体承载法治建设要求的内在需要。

法学承载力主要包括构建良法②与推行良法两个基本方面，具体表现为设计法治基本原则、法律分

类能力、认识良法能力、建构良法能力、组织良法实施的社会力量、法律实施技术和法律实施保障。如果

上述各层面都表现出强大能力，则法学承载力就强。由此也提示出法学承载力强弱的判断方向和标准。

法学对应性意味着法学与法治的方向对应，而法学承载力则是法学在能力上对法治的具体支持。

从对法治的影响力角度来看，法学对应性高于法学承载力，法学承载力具体表现法学对应性。法学对应

性意味着法学的根基方向，而法学承载力则提示出法学对法治的直接促进作用。法学方向，意味着法学

意识的论证方向和朝哪个方向推进法治建设; 而法学能力是法学意识具体承载推动法治建设的能力。

法学方向是在外围对法治的大方向框定，而法学能力则是在内围直接促进法治建设。法学方向与法学

能力分别代表着法治应该朝哪里走，具体怎么走。由此，考察某个法学是否具有足够的支撑力，从其法

学方向和法学能力入手才能科学有效地分析。

同时具备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的法学，能够有效促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在符合社会制度本性的

前提下不断具体化地展开，并逐渐实现法治建设目标。以此为据，中国法治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法学来对

应和承载呢? 这个法学应该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本性内在契合。悖反社会主义制度本性的西方法学，

必然难以成为对应中国法治的正位法学③。因此，这个法学应该是社会主义法学，即在比对资本主义法

学中检视出社会主义法学的特性。只有社会主义法学，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要想保证法学的社会主义本性，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法学理论基础。对法学来说，理论基础将

框定法学思维的生长方向和法学大略的基本限度④。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而马克思

主义法学研究又将直接引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而呈现以法治为核心指向的差级指导。藉由这种理

论传递可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促进法治建设的法学稳定保持社会主义性质。

在大方向确定之后，法学承载力是具体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来说，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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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承载力，可以分为理论承载力与技术承载力两大层面。理论承载力，说的是法学理论范围内比较具体的法学设

计。而技术承载力，则是实践法学中具体的技术建构。本文所说的，更多的是理论上的承载力。
对法学能力来说，构建良法和实现良法显然是最为核心的。结合本文叙述背景，在此所谓的良法，指的是符合社会

制度本性，能够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法律。
所谓正位法学，指法学的性质与法治建设在制度本性上内在一致，因而可以全面发挥法学促进法治的效能，进而居

于直接对口指导法治的正位上。那些只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法学，则居于偏位之上。而悖反制度基础性质要求

的法学，则是法治建设的反位法学。当然，正位法学，并不意味着必然具备强大的指导能力，还需要结合法治实践进

行具体的法学建构。正位与正能高度融合起来，才能高效促进法治建设。
法学大略，即法学基本取向前提下形成的基本方略。如社会主义法学，将以人民作为基本依靠力量，而资本主义法

学的根本目的则是保障资本运转的顺畅无碍。



义法学的承载力更为关键。契合社会主义法治本性的社会主义法学，也应该在性质定位基础上，有具体

承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能力。其具体能力包括设定大方向的法律规则体系以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性

质，同时又能够形成具体化的规则合力，以促进中国法治的具体实现。因此，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法学，

必须同时具备相对独立的法学承载力。适应中国法治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既要有对应社会主义

法治的本性方向，更要有具体承载法治建设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法学具有强烈适宜的法学对应性和法

学承载力，是真正能够支撑中国法治建设的法学形态。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法学即马克思主

义法学，在人类实践中成为历史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应时产生

如果仅仅被法治发展所需要，而客观上马克思主义与法学结合不了，或者即使能勉强结合却难以产

生足够的法学引导，这种需要也只是浅度需要。从法学发展来看，只有法学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相

联，马克思主义法学才能真正成为必然，也才能稳固发挥法学支撑力，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各单位之间的关联程度快速加强，市场经济稳固建立。

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稳定的强力规则体系即法律体系与之对应，从而推动西方国家进入韦伯( Max We-

ber) 所说的“形式理性化”时代。作为结果，法律重要性在人类史上不可逆转地加强。作为法律重要性

的集中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要求建立法治，使法治超越人治而趋前成为最优社会治理模式。

作为法治趋前的学科表达，法学在社会科学中逐渐演变为显学。成为显学后的法学指导社会实践，

必然成为社会运转中被重点关注的学科。而来自于社会运转需要的法学关注，在哲学理论实践化之后

更加切实可行而被加强。

在学科产生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理论哲学基础必然会辐射到具体学科，进而催生其哲学基础上的

“某某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理论引领实践学科的发展。在人类史上，哲学理论对具体学科的

指引呈现一个从高远到贴近的发展过程。在社会矛盾并不复杂的古代，哲学形态即便复杂也会显得远

离实践。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哲学理论发生明显的实践转向。作为基本表现，理论以解

决实践问题作为中心导向，并且因为哲学实践化而更加靠近现实，以至于可以快速对接各具体学科，对

实践性强的学科产生直接辐射力。由此，哲学对其他学科的辐射半径逐渐拉长，辐射力度加强，辐射速

度加快。作为结果之一，哲学理论将越来越快地深度辐射到法学上。理论辐射到法学领域，不仅促成法

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产生，而且引领法学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如实证主义法学，就是实证主

义哲学产生后的法学结果。

现在不是哲学与法学合一的年代，法学更不会像在中世纪那样是神学的婢女。随着时代进步，法学

益发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品格，趋向规则能动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法学能动时代，马克思主义一经诞

生，就与法学密切结合起来。如马克思所说: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3］( P140) 在这一理论实践化的大背景下，以改变世界为最终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呈现强烈的实

践取向。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并且由此界别于其他哲学。其基本表现为，马克思主

义本身在批判资本主义实践中得以诞生和发展。作为被批判的实践部分之一，法治是其法学的重要面

向。这就决定了法治思维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法治天然结合。

从理论辐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辐射到法学范围内。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应时诞生。

其诞生导源于前述的资本主义法治趋前，法治趋前使观照法治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马克思主义批判

资本主义并寻求以社会主义替代它。作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法治也必然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视野内的重要对象，马克思主义要想真正体系化，必然会因为需要批判资本主义法治而产生马克

思主义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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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科必然，被现实需要催化而具体实现。在马克思主义勾勒出的社会主义愿景被社会主义国

家具体实现之后，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分建出另外一个法学重点，即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应然逻

辑上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建立优化的高位法治，实现人类社会的更优治理。而社会

主义法治的建设，又会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合理性，并且扩展出马克思主义法学新领域，建立

迥异于西方法学的社会主义法学新体系。通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治的引领，马克思主义间接引导着

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展开，马克思主义法学也需要适时发展，深度促进法治，以完成巩固

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国，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必然由马克思主义法学加

以支撑。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初步支撑中国法治建设

总体来说，必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可以支撑社会主义法治的唯一法学形态。马克思主义法

学不仅保证法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更能具体推动法治建设稳步前进。

就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能够大致满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步需要。我国

确立法治战略的 20 年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我国在 2010 年已经有效建立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且不断进行法治中国的诸多建设和改革。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法学已经能

大致支撑我国的法治建设。

但就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来说，它还远远未能在法学理论上为中国法治建设提供足够的方向性

论证。经 CNKI 检索，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初步阶段，对强为跨越型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未能提供足够的方向性理论支撑。从法治方向感和方向论证力度来观之，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未能

提供足够的法学解析。马克思主义法学建构的基础工作《马克思主义法学问题史》还没有最终梳理完

成，《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范畴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仍然有待得到真正诠释。特别是具

有核心主导地位的法学原理，如经济决定法律、法律的阶级分析等，还尚待深入的分析论证。

可见，马克思主义法学对社会主义法治在方向性上虽然大致正位，但其对应性还缺乏具体展开，有

待进一步深化。综览目前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法治怎么与社会主义对应，学

界还缺乏深刻认识，现在对此阐述论证的更多的还是政治话语，缺乏足够的法学思维。在这样的思维前

提下，社会主义对应性更显薄弱。如中国将要建设的法治与西方法治、古代法治到底有什么不同，缺乏

深刻有效的论述。如何创造新型法治模式，引导中国法治按照符合制度性质和现实需要的模式展开，目

前马克思主义法学仍未完成这些任务。

更应该强调的是，因为其法学对应性不足，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如迟方

旭博士所指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被削弱和边缘化的现象，其证据有三: 第一，立法的理论

和实践之中，西方法学的原则理念和技术标准被奉为圭臬，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中国国情遭到刻意忽

视。第二，法学学术研究中，法的社会性过于凸显，法的阶级性似成禁区; 法的技术操作频遇论争，法的

意识形态探讨几陷沉寂; 法学界的诸多人渐渐失去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的阅读兴趣，持以时日，

阅读能力也将日渐丧失，导致两位伟大思想家的经典原著沦为引用的对象，而不是阅读的目标，最终的

结果是实用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盛行。第三，法学教育中，马克思主义法学大面积地退出既有课程体

系，零星院校中尚未退出的，也只不过是选修课而已。第四，时至今日，依然有人否认有马克思主义法学

的存在，在此类论者的心中，又遑论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私法学?”［4］( P15) 研究薄弱，是马克思

主义法学对应性不足的表现，反过来又可能影响法学研究中人们对待它的后续态度。

此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承载能力仍显不足。从其法学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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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然承载力本应很大。但因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时日尚短，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应然承载力还有待结

合深度的法治建设需要加以深刻体现。如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国法治建设的纲领，但其中更多的是政治话语表述和国外法学的技术引入，缺

乏马克思主义法学指导下的中国法治表述。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仍然缺乏一条清晰的主线，而

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没有发展到足以基本解决法治建设问题程度的表现。就具体的法学建构技术来

看，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宽泛的技术积累阶段，尚未使相关法学技术按照社会主义方向的要求而归向化整

理，更未有效系统化，因此还处于初步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承载力不足的表现之一。与之相

应，已经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占据主流正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需要从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初步对

应走向深度对应，即从大框架支持状态演变为具体化支撑。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目前还处于有待深化

的探索期。具体表现为: 其一，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并未稳固确立。虽然社会主义法治方向未明，也是我

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探索工作不明确的表现; 但是社会主义法治本身缺乏及时有效提取，也是非常

重要的原因。在法学上的基本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仍未真正系统化。其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

工作仍未完成。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主流观照，《马克思主义法学问题史》《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

范畴》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巩固建立的奠基作品。但就目前我国的研

究现状来说，三大基础性研究还处于初步开启状态而远未完成。基础性工作还有待完成，已经足以表明

马克思主义法学还没有系统化确立。与之相应，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完成的更多的是原则性建构，缺

乏有效的具体充实。其三，马克思主义法学仍未相对独立。因为实践化取向，马克思主义法学诞生后就

与政权建设内在关联，这是合理的，却也由此没有获得法学发展的相对独立空间［5］( P399)。这使得马克思

主义法学的承载能力受制于政治话语限度，未能获得较为充分的法学发展空间，因而也难以在更高层次

上为国家法治建设服务。之所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还难以深度支撑中国法治建设，根本原因在于必然产

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尚未结合中国法治的具体特性要求而切实化。那么，中国法治又具有什么样的特

性呢?

本质而言，中国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法律要将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特征体现出来并提供规则保

障。但中国要建设的法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而有其特别的难度。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是在落后大国实现的。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建构，由此中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呈现强为跨越的基本特性，即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强行向社会主义发达状态过

渡。在向社会主义强为跨越到一定程度之后，法治应运而起，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法治

成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成为制度属性之后的法治，内在要求必然实现，而且要按照社会主义发展阶

段的特殊要求分阶段实现①。当法治成为制度属性，会高度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而深度建设，客

观上需要深度的法学与之对应才能建设成功。

实质观之，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以社会主义法治为主，资本主义法治技术为辅的融合性法治。因

其制度本性，资本主义法治仍然是形式法治阶段。而社会主义法治则是以人民主导为基础的实质法治，

内在要求高位法学与之对应，否则难以推动法治建设。从形式法治转型到实质法治，肯定会经历一个艰

难的转型期，这个转型期又内在地归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由此，中国需要实现的双向转型前所未有。

中国的法治建设难度是空前的，既要有法治前引，又需要不同制度性质基础上的法治实现协调，对马克

思主义法学的考验是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既要深挖社会主义制度的应然，又必须体现出俯就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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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适应性。由此而来的双向并举的法学比肩同行，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因为法治之间的内在

区别，而更加深刻地自由调整以适应法治建设的不同位置上的需求。因此，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契合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因此而要求能深度调和各种法学合理性，并创造自己的独有适用性。其结果是，

一边要从法治实践中结合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而探究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般性，同时结合现实而吸收资本

主义法治的技术优势，并且适应性地避免不同法治的对撞排异，使其能够在适应性部分①内在融合。也

就是说，与社会主义法治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不仅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方向一致层面，而且其方向性

的默契，必然内涵复杂性的融合。因之，适应中国法治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空前艰难的复杂

性的法学对应，即复杂充实化的方向化对应。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应用者，必须秉持高度理性，

一步步地用其理论深度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大厦。

总结上述，中国法治要建设的是强为跨越型社会主义法治，与之相应的法学必须回答什么是社会主

义法治，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这样的根本性的元问题。与之内在关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民

主，既能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本性需要，又能不超越现阶段可以提供的现实凝聚力。在法学对应性充分

完成的基础上，尽力提高法学承载力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完善，成为必然的逻辑要求。

四、马克思主义法学支撑中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优化

由上所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目前还处于粗放式发展阶段，需要不断精细化，这是时代发展的内

在要求。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现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对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面对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人民群众对法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6］( P9 － 10) 这样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需要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起来，才能真正完成相关使命。

来自于法治建设的内在需要，迫使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优化发展，提高它对法治的支撑度。而要想

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找到切实的发展路径。第一，需要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阶级基础。

应该进行深度阶级分析，找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最能依靠的阶级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尽量使法律运

转有利于它的阶级基础，相应的法学研究和法治推进才能真正有扎实的支撑力量，并按照支撑力量所昭

示的正确路径而深入探索。第二，明确建立融合型法治路线。对法治建设来说，法治路线是带引性的首

要具体任务。确立什么样的法治路线，将直接引导法治实践的展开、评价与改进。就对应性来说，法治

路线也主导法学路线。第三，厘清法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此一关系，才能把法学探索建立在

相对独立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法学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是它难以具备充足构思空间以更加优化促

进法治实践的重要原因。所以，必须使法学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寻找更多的法学生长空间。第

四，做好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工作。基础工作缺失，一般技术性的工作再完整也难以支撑整个法学的架

构。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来说，目前相当紧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基础性研究，进而为实用性的法治

理论建构提供可能。第五，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系统化、充实化。在完成基础工作之后，进一步延展并

系统化，是提高法学支撑力的必要途径。只有使之系统化、充实化，才能根据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内在

要求，在既有法学思维之外，进一步构建优化的法学系统。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优化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目前存留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削弱因素，必须引起法学建构的高度注意。不论客观上是否已经自觉，代表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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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会采取各种措施，阻碍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和应用。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促进力量所应该

考虑到的，并且应该采取措施尽力避免负面因素的扩大。

五、结 语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资源? 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本文

讨论了法治是否需要法学支撑，中国法治建设需要什么样的法学予以支撑，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否具有

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否能够支撑中国法治建设，以后应该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等衍生

性问题。

一般来说，法治内涵复杂的社会关系建构，必须由深度法学意识指导才能稳固建成。中国法治必须

由同质同向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加以指导，才可能最终建成。法学对应性和法学承载力，是法学支撑法治

的两大支撑力量来源。马克思主义法学必然产生，并且以批判资本主义法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作为

基本指向。马克思主义法学能够初步支撑中国法治建设，促进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马克

思主义法学发展毕竟有所不足，不论法学对应性还是法学承载力，都需要在进一步优化发展中不断充

实。而它们的优化发展，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展开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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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t Jurisprudence to Correspond and Convey the China Nomocracy:

the third Exploration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WANG Yao-hai

( Law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20，China)

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jurisprudence support． On jurisprudence correspondence and jurisprudence

convey force，the construction of nomocracy needs marxist jurisprudence． With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af-

ter the birth，Marxism has involved in the rule of law，and that made the generation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be-

come a historical necessity． Inevitably，Marxism jurisprudence was to be strengthen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nomocracy，and thus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China should contain the rule of law and has

made more great success． Because of the specialit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Marxism Juris-

prudence is difficult to correspond and convey，it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real need to optimize development，

and ultimately to provide adequate correspond and conve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omocracy．

Key words: Jurisprudence correspondence; Jurisprudence convey; jurisprudence; socialist nomocracy Marx-

ism; Chinese no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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